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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2244    证券简称：滨江集团    公告编号：2016-093 

杭州滨江房产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拟参股发起设立公募基金管理公司的公告 

本公司及其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

和完整，并对公告中的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承担责任。 

一、本次交易概述 

1、本次交易的主要内容 

杭州滨江房产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全资子公司杭州滨创股权投资有限公司（以

下简称“滨创投资”）、胡德佳先生、方大特钢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方

大特钢”）、浙江金固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金固股份”）等共同出资人民币

10,000万元发起设立证源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基金公司”，具体名称

以工商部门核定名称为准）。其中，公司以自有资金出资人民币 2,300 万元，占

注册资金的 23%。 

2、本次交易的审议情况 

本次交易在董事会审批权限内，无须提交股东大会批准。公司与其他各方均

不存在关联关系，本次交易不构成关联交易。 

二、交易对手方的基本情况 

1、胡德佳，男，中国国籍，住所：北京市海淀区翠微路颐源居 3#1703室，

身份证号：23010319******0915。 

2、方大特钢 

住所：江西省南昌市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火炬大道 31号 

企业类型：其他股份有限公司（上市） 

注册资本：132609.2985万元 

主营业务：汽车钢板弹簧、扭杆弹簧、圆簧、弹簧扁钢、减震器、弹簧专用

设备、汽车零部件、模具的研制开发、制造、销售，汽车销售、金属制品、铁合

金、冶金原燃材料的加工及销售，黑色金属冶炼及其压延加工产品及其副产品的

制造、销售，炼焦及焦化产品、副产品的制造、加工和销售；耐材、水渣的生产

和销售；建筑安装；理化性能检验；压缩气体、易燃液体、易燃固体、液化气体

（氧气、氮气、氩气、液氧、液氮、粗苯、煤焦油、硫磺、硫酸铵）的生产、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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售（有效期至 2018 念月 22 日）；普通货运；二类汽车维修（限下属分支机构持

证经营）；整车货物运输及服务，人力装卸，仓储保管；设备租赁；房屋租赁；

综合服务；钢铁技术开发；进出口贸易、国内贸易。（已发须经批准的项目，经

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3、金固股份 

住所：富阳市富春街道公园西路 1181号 

企业类型：其他股份有限公司（上市） 

注册资本：50848.3392万元 

主营业务：货运（有效期至 2019 年 1 月 20 日），一般经营项目：汽车零部

件、热镀锌钢圈制造，车轮生产（限分支机构经营），热浸铝、小五金加工，经

营进出口业务。 

三、交易标的的基本情况 

1、标的类型：拟发起设立的公开募集证券投资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为有限责

任公司。 

2、经营范围：公开基金募集；基金销售；资产管理；特定客户资产管理；

中国证监会许可的其他业务。（公司的经营范围以中国证监会和基金公司登记机

关最终核准的经营范围为准） 

3、注册资本：人民币 10,000 万元 

4、出资方式：货币资金 

5、发起人及出资比例： 

发起人名称 出资金额（万元） 持股比例(%) 

胡德佳 3,400 34.00 

滨创投资 2,300 23.00 

金固股份 2,200 22.00 

方大特钢 2,100 21.00 

合    计 10,000 100.00 

四、协议的主要内容 

1、全体出资人一致同意各自委派一名代表组成筹备组，并授权筹备组全面

负责公司设立的筹备工作，具体落实完成公司设立的各项申请工作及相关事宜，

对与公司设立有关的所有事宜具有决策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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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本协议签订后 5个工作日内，全体出资人按照各自认缴出资额的 5%缴纳

筹建费用。在筹建过程中，如果已缴纳筹建费用不足以覆盖筹建期间费用支出，

经全体出资人筹建代表书面（包括以往来电邮方式）同意后共同追加筹建费；基

金公司依法成立后，各出资人已缴筹建费用经股东会批准后计入公司开办费，由

基金公司承担并相应按出资比例返还给各出资人；如公司不能设立，已缴纳筹建

费用扣除筹建和设立过程中所产生的债务和费用支出后按比例返还给各出资人。 

3、基金公司设董事会，对股东会负责。 

董事会由七名董事组成，董事会设董事长 1人，副董事长 1人，各出资

人同意由甲方提名的董事担任董事长；副董事长由总经理兼任。 

基金公司设监事会，对股东会负责。 

基金公司设总经理 1名，督察长 1名。公司根据需要设立副总经理等职

务，并由董事会决定聘任和报酬事项。 

4、违约责任： 

本协议任何一方未按协议规定依期如数缴付出资额时，每逾期一日，违

约方应向其他守约方支付未缴付出资额的 5％作为违约金。若自本协议约定

的出资期限届满之日起六十日仍未缴纳或未足额缴纳出资，守约方有权解除

本协议，并要求违约方赔偿因其违约行为给其造成的损失。 

5、协议的生效： 

本协议自各股东方签字盖章之日起生效。 

五、本次交易的目的和影响 

本次投资金额为 2,300 万元，占公司 2015 年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净资产

的 0.26%，对公司财务状况和生产经营不构成重大影响。 

公司通过参与发起设立公开募集证券投资基金管理有限公司，有利于调整公

司投资结构，拓展公司投资渠道，发挥公司产业与资本市场的优势，结合合作各

方资源，推动公司持续健康发展。 

六、其他 

1、本次参与发起设立公开募集证券投资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尚未涉及与公司

后续资产交易事项； 

2、拟设立的基金公司与公司不存在利益安排，也不与公司控股股东、董事、

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存在关联关系或利益安排，公司与其他参与设立基金公司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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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资人也不存在一致行动关系； 

3、本次参股设立基金公司不会导致同业竞争； 

4、本次参与发起设立公开募集证券投资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事项存在审批不

通过以及完成行政审批耗时较久等不确定性等风险。公司将及时该事项进展情

况。 

 

 

杭州滨江房产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一六年九月八日 

 




